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函

機關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光復南路116巷18號

聯絡方式：趙慧萍 02-27718121#1257

受文者：如正、副本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年8月21日

發文字號：台財產署管字第1034001801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說明一、二

主旨：國營事業機構申請承租、承購、委託經營國有非公

用不動產及於國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之案件，

涉及公職人員利益衝突迴避法（以下簡稱利衝法）

之處理方式，請查照。

說明：

一、依法務部103年7月30日法廉字第10305025660號書函

(附影本1份)辦理。

二、旨述案件依下列方式辦理：

(一)政府持有百分之百股份之國營事業機構，由其主

管機關個案審認該交易行為是否確屬出於國家建

設或公益用途之目的，且交易利益依「國營事業

機構營業盈餘解庫注意事項」之規定均歸公有，

未違反利衝法第9條規定之情形。並由該等國營

事業機構附具切結書(格式如附件1)，切結如有

違反利衝法第9條規定，所訂契約無效，願負損

害賠償責任，以資周延。

(二)政府非持有百分之百股份之國營事業機構，由其

主管機關審認該等國營事業機構之設立是否有其

法令依據或經主管機關核准、其代表政府或公股

出任董事或監察人之遴聘（派、選）、管理及考

核工作，並有訂定遴聘（派、選）、管理或考核

要點，且就遴聘（派、選）程序及行為規範等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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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規定，並就個案審認該交易行為之性質是否係

配合執行政府機關公益政策或與公務之推行密切

相關，未違反利衝法第9條規定之情形。並由該

等國營事業機構附具切結書(格式如附件2)，切

結如有違反利衝法第9條規定，所訂契約無效，

願負損害賠償責任，以資周延。

(三)主管機關及其所屬國營事業機構未依（一）、

（二）事項辦理審認或切結者，國營事業機構仍

應 依 本 署 1 0 2 年 1 0 月 1 日 台 財 產 署 管 字 第

10240023350號函(諒達)示，切結未違反利衝法

規定。

三、本署102年6月27日台財產署管字第10240015201號函

及102年9月30日台財產署管字第10240023191號函

(諒達)，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正本：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各分署

副本：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各分署所屬辦事處、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改良利用

組、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法制室、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政風室、財政部國

有財產署管理處分組、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管理處分組租賃科、財政部

國有財產署管理處分組處分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管理處分組出售科

(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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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函

機關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光復南路116巷18號

聯絡方式：趙慧萍 02-27718121#1257

受文者：如正、副本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年8月21日

發文字號：台財產署管字第1034001801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說明一、二

主旨：貴部(會)所屬國營事業機構申請承租、承購、委託

經營國有非公用不動產及於國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

上權之案件，涉及公職人員利益衝突迴避法（以下

簡稱利衝法）之處理方式乙案，請 查照。

說明：

一、依法務部103年7月30日法廉字第10305025660號書函

(附影本1份)辦理。

二、貴部(會)所屬國營事業機構申請承租、承購、委託

經營國有非公用不動產及於國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

上權之案件，得依下列方式辦理：

(一)政府持有百分之百股份之國營事業機構，由 貴

部(會)審認該交易行為是否確屬出於國家建設或

公益用途之目的，且交易利益依「國營事業機構

營業盈餘解庫注意事項」之規定均歸公有，未違

反利衝法第9條規定之情形。並由該等國營事業

機構附具切結書(格式如附件1)，切結如有違反

利衝法第9條規定，所訂契約無效，願負損害賠

償責任，以資周延。

(二)政府非持有百分之百股份之國營事業機構，由

貴部(會)審認該等國營事業機構之設立是否有其

法令依據或經主管機關核准、其代表政府或公股

出任董事或監察人之遴聘（派、選）、管理及考

核工作，並有訂定遴聘（派、選）、管理或考核

要點，且就遴聘（派、選）程序及行為規範等予

以規定，並就個案審認該交易行為之性質是否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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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執行政府機關公益政策或與公務之推行密切

相關，未違反利衝法第9條規定之情形。並由該

等國營事業機構附具切結書(格式如附件2)，切

結如有違反利衝法第9條規定，所訂契約無效，

願負損害賠償責任，以資周延。

(三)貴部 (會 )及 所屬國營 事業機 構未依 （一） 、

（二）事項辦理審認或切結者，國營事業機構仍

應切結負責人、董事、監察人或經理人非屬立法

委員、監察委員且非屬監督國產業務之行政院、

財政部、本署及所屬分署等機關之公職人員或其

依利衝法第3條規定之關係人，如有不實，所訂

契約無效，並願負損害賠償責任。

三、本署102年9月30日台財產署管字第10240023190號函

(諒達)，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四、兼復經濟部102年10月28日經授營字第10220374340

號函、102年11月8日經授營字第10220375300號函、

102年12月4日經授營字第10220377190號函、103年2

月12日經授營字第10320352740號函、103年2月13日

經授營字第10320352790號函及103年3月12日經授營

字第10320354790號函。

正本：經濟部、交通部、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財政部(國庫署)

副本：台灣自來水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法制室、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政風室、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改良利用組、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管理處分組、財政部國有財產

署管理處分組租賃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管理處分組處分科、財政部

國有財產署管理處分組出售科

第2頁 共2頁



法務部 書函
機關地址：11485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51號9樓
承辦人：李易臻
電話：(02)26309586分機2080
電子信箱：aac2080@mail.moj.gov.tw

受文者：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年07月30日
發文字號：法廉字第1030502566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無

主旨：有關 貴署函詢經濟部所屬台灣自來水股份有限公司及
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申請承租、承購、委託經營國有
非公用不動產及於國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之案件，
是否受公職人員利益衝突迴法（下稱本法）第9條之限
制乙案，復如說明，請查照。

說明：
一、復 貴署103年5月21日台財產署管字第10340010120號函

及103年6月26日台財產署管字第10340013891號函。
二、有關國(公)營事業機關(構)，因業務上有需要使用國有

土地之情形，向 貴署所為之申購、委託改良利用、承
租等交易行為，是否有本法第9條之適用，本部前曾以
101年9月24日法授廉利字第10105017900號函、102年6
月3日法授廉利字第10205012680號函、102年11月27日
法授廉利字第10205035140號函、103年3月7日法授廉利
字第10305006220號函揭示摘要如下：

(一)本部101年9月24日法授廉利字第10105017900號函揭
示「行政院、財政部或貴局長官兼任董事、監察人
之國(公)營事業機關(構)，因業務上有需要使用國
有土地之情形，如確屬出於國家建設或公益用途之
目的，且交易利益均歸公有之情況下，因與本法要
防止對私人不法利益輸送之規範目的不同，可認未
違反本法規定」。

(二)本部102年6月3日法授廉利字第10205012680號函揭
示「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臺灣銀行係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例第3條所稱之
國(公)營事業，且分別由財政部、交通部及財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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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年限：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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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全部股份之臺灣金融控股公司持有百分之百股
份，則上開依國有財產法第42條、第47條、第50條
所為之申購、委託改良利用、承租等交易行為如確
屬出於國家建設或公益用途之目的，且交易利益依
『國營事業機構營業盈餘解庫注意事項』之規定均
歸公有解繳國庫，實與本法旨在防止對私人不法利
益輸送之規範目的不同，自有本部101年9月24日函
釋之適用」。

(三)本部102年11月27日法授廉利字第10205035140號函
揭示「台電公司因股權結構包含民股，依『國營事
業機構營業盈餘解庫注意事項』第5點第2款前段規
定『資本含有民股之事業機構，各年度應解庫盈
餘，原則上按自編決算數，連同第四點未經核准保
留部分，最遲應於年度終了六個月內召開股東常
會，決議應分配股息紅利後，於七月三十一日前完
成繳庫』，雖尚與本部前開函釋意旨未盡相符，惟
具體個案仍得視各主管機關直接投資或轉投資之公
民營事業機構，其設立是否有其法令依據或經主管
機關核准、又該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董事或監察人
之遴聘（派、選）、管理及考核工作，是否有訂定
遴聘（派、選）、管理或考核要點，且就遴聘(派、
選)程序及行為規範等予以規定，並斟酌系爭交易行
為之性質是否係配合執行政府機關公益政策或與公
務之推行密切相關等情形，綜合考量判斷之」。

(四)本部103年3月7日法授廉利字第10305006220號函揭
示，102年11月27日法授廉利字第10205035140號函
所稱斟酌系爭交易行為之性質是否係配合執行政府
機關公益政策或與公務之推行密切相關等情形，由
各業務主管機關本於權責釐清審認之。

三、查本法立法目的係在促進廉能政治、端正政治風氣，建
立公職人員利益衝突迴避之規範，有效遏阻貪污腐化暨
不當利益輸送。承上，國(公)營事業機關(構)向 貴署
申購、委託改良利用、承租等交易行為，如確屬出於國
家建設或公益用途之目的，且交易利益依規定均歸公有
解繳國庫，自有本部101年9月24日法授廉利字第
10 1 0 5 0 1 7 9 0 0號函及10 2年6月3日法授廉利字第
10205012680號函之適用。而股權結構含民股之國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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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具體個案除依本部前開函釋意旨外，並得審酌本部
102年11月27日法授廉利字第10205035140號函釋內容，
斟酌系爭交易行為之性質是否係配合執行政府機關公益
政策或與公務之推行密切相關等情形，由各業務主管機
關本於權責釐清審認之。

四、至於 貴署所詢，國營事業機構之負責人、董事、監察
人或經理人等如係由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
屬、二親等以內親屬、立法委員、監察委員等公職人員
及其關係人擔任，該國營事業機構是否得與該公職人員
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交易行為乙節，承前本部函釋
意旨，係以各該國營事業機構整體為規範對象，尚非以
該國營事業機構之負責人、董事、監察人或經理人由何
者擔任為判斷要件，各業務主管機關應可本於權責釐清
審認系爭交易行為之性質是否係配合執行政府機關公益
政策或與公務之推行密切相關等情形判斷之。惟若該公
職人員如有假借職務上之權力、機會或方法，於交易行
為中圖該關係人即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二親等以內親屬之利益，自有本法第7條之適用，併予
敘明。

正本：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副本： 電子公文

交 換 章
103/07/30

15:23
監察院秘書長、本部廉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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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政府持有百分百股份之國營事業適用                                                 （103 年 8 月） 

切  結  書 

本公司申請□承租□承購□委託經營國有非公用不動產□於國有非公

用土地設定地上權，標示：      縣

市       鄉鎮

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筆國有非公用土地，確依              （主管機關）

所審認屬出於國家建設或公益用途之目的，且交易利益依「國營事業

機構營業盈餘解庫注意事項」規定均歸公有；本公司同意本案交易行

為如經權責機關認定違反公職人員利益衝突迴避法第 9 條規定，所訂

契約無效，並願負損害賠償責任。 

 

此致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區分署     

立切結書人 ： 

統 一 編 號： 

住       址： 

 

 

 

 

備註：公職人員利益衝突迴避法第 9 條規定，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不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

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買賣、租賃、承攬等交易行為。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附件 2

政府持有非百分百股份之國營事業適用                                                 （103 年 8 月） 

切  結  書 

本公司申請□承租□承購□委託經營國有非公用不動產□於國有非公

用土地設定地上權，標示：      縣

市       鄉鎮

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筆國有非公用土地，經                （主管機關）

審認本公司之設立有法令依據或經主管機關核准，代表政府或公股出

任董事或監察人之遴聘（派、選）、管理及考核工作，並有訂定遴聘（派、

選）、管理或考核要點，且就遴聘（派、選）程序及行為規範等予以規

定，本案交易行為之性質確係配合執行政府機關公益政策或與公務之

推行密切相關；本公司同意本案交易行為如經權責機關認定違反公職

人員利益衝突迴避法第 9 條規定，所訂契約無效，並願負損害賠償責

任。 

 

此致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區分署     

立切結書人 ： 

統 一 編 號： 

住       址： 

 

 

備註：公職人員利益衝突迴避法第 9 條規定，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不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

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買賣、租賃、承攬等交易行為。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